
國立屏東大學 
國民小學師資類科師資職前培育課程-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
課程類別 科 目 名 稱 修別 學分數 備 註 

專門課程 

兒童英語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專門課程至少

修習 4學分。 

普通數學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自然科學概論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音樂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健康與體育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教育基礎 特殊教育導論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3 
教育基礎或教

育方法課程至

少修習 2 學

分。 
教育方法 

班級經營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教學原理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教學媒體與運用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教育實踐 

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 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教育實踐課程

至少修習 6 學

分，『雙語教學

實習』為必修。

國民小學數學教材教法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國民小學自然科學教材教法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國民小學藝術教材教法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國民小學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(雙語教學課程) 選 2 

雙語教學實習(雙語教學課程) 必 2 

說         明 

一、修讀資格：修習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之師資生，須具全民英檢中級初試(聽、讀)通過之英

語能力或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、教學、評量共同參考架構（Common 

European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: Learning, teaching,assessment，簡稱

CEFR）B1 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。 

二、完成下列修畢條件，始得核發修畢「國民小學教師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」證明： 

(一)完成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。 

(二)修畢本校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課程架構表科目及學分。 

(三)應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(聽、說、讀、寫)或取得 CEFR 語言參考架構 B2 級以上之英語

考試檢定及格證書。 

三、國民小學教師雙語教學次專長，應至少修習 12 學分，各類別課程應修學分數為： 

(一)專門課程：應至少修習 4學分。 

(二)教育基礎或教育方法課程：應修習至少 2 學分。 

本校 110 年 6 月 3日 109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

教育部 110 年 8 月 19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00100318 號函同意備查

教育部 111 年 7 月 8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110064925 號函同意備查



(三)教育實踐課程：至少必修 2學分、選修 4學分，共 6學分。 

四、採認/抵免原則：修讀雙語教學師資職前培育課程者，除教育實踐課程之「雙語教學實習」外，

其餘雙語教學課程之學分可採認或抵免為一般教育專業課程；但修習一般教育專業課程不得

採認和抵免為雙語教學師資職前教育課程。 

五、先修課程規劃： 

科目名稱 須先修習科目 

雙語教學實習(雙語教學課程) 須至少修習一門雙語教學課程之教材教法課程 

國民小學英語、數學、自然、藝術、健康與體育教材教法 

※五擇一 

六、完成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修習，並修畢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，通過全民英檢 

中高級(聽、說、讀、寫)或取得 CEFR 語言參考架構 B2 級以上的英語能力證明，通過教師資

格考試並完成教育實習後，核發教師證書，教師證書上將加註「雙語教學次專長」。 

七、本表自 111 學年度起取得修習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資格之師資生。 

 


